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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相关内容更正的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披

露了《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51 号）。现公司收到股东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将上述公告

中“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下第（一）项，“拟受让方

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 17:00 时之前（以下简称“征集期”）

向创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更

正如下： 

“拟受让方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 17:00 时之前（以下简

称“征集期”）向创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定的

银行账户”。 

除上述更正外，其它内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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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国有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7-50 号）。2017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控股”）通知，创业控股已于近期接到江苏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意见，同意创业控股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

其直接持有的和通过全资子公司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投

资”）、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合计 6,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3%（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现将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 

一、本次转让所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拟转让股份数量： 

（一）本次转让所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所涉及的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四环生物，证券代码：000518）。 

本公司前身为江苏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5 月 18 日。1993

年4月26日，经国家体改委体改生（1992）87号文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1992）

62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 4,000 万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2001 年 9 月 17 日，公司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80

号文核准，增发 4,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2001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名称“四环生物”，股票代码 000518。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945,937,438.48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54,968,674.16 元。2016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27,313,301.3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72,925.91 元，基本每股收益 0.0043 元。 

（二）拟转让股份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1,029,556,222 股，其中：创业投资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88,593,1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0%；能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 13,85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创业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7,709,9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创业控股、创业投资及能源公司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110,161,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0%。 

本次转让股份数量为创业控股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709,968 万股（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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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股本的 0.75%）、创业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8,431,832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73%）、能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3,858,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即合计转让本公司股份 6,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5.83%）。本次转让完

成后，创业控股仍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50,161,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87%。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 

创业投资、能源集团已全权授权创业控股处理本次转让事宜。 

二、本次转让的价格： 

根据国资委及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本

次转让价格应不低于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即 2017 年 12 月 9 日）前 30 个交易

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90%。最终交易价格在对拟受让方的申报价格

进行综合评审后确定。 

三、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本次转让的拟受让方应当至少具备如下条件： 

（一） 拟受让方应当为单一法人或自然人，且须独立受让全部拟转让股份,

即拟受让股份数量为 6,000 万股； 

（二） 拟受让方为法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 5 年以上的法人，但外商

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法人除外； 

2、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已就本次受让股份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承诺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其他法定程序； 

（三） 拟受让方为自然人：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无犯罪记录，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不存在大额逾期未偿还债务； 

（四） 拟受让方申报的受让价格应不低于《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国有股转让价格的规定，且申报材料一经提交，受让价

格不得修改； 

（五） 拟受让方应在提交受让申请文件的同时向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

汇入保证金，保证金为拟认购金额（6,000 万股×每股报价）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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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拟受让方具有合法、可靠的资金来源和足够的现金支付能力，具备

良好的商业或个人信用，能够按照国有股权转让有关规定以现金支付全部股份转

让价款。 

四、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一） 拟受让方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月 19日 17:00 时之前（以

下简称“征集期”）向创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

定的银行账户。 

（二） 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如下： 

户名：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72010120480000217 

开户行：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营业部 

（三） 拟受让方应在征集期内向创业控股提供以下材料： 

1、包含报价及报价说明、受让方简介（如受让方为法人，应包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简介，简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沿革、主营业务介绍、管理团队等）、

收购资金来源及支付安排与保证的《受让股份意向书》； 

2、拟受让方为法人（以下材料均须加盖法人公章并密封）： 

（1）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 

（2）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3）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4）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说明； 

（5）企业信用报告（详版）； 

（6）内部决策程序文件； 

（7）递交受让申请材料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拟受让方为自然人（以下材料均须自然人签名并密封）： 

（1）身份证复印件； 

（2）个人简历； 

（3）无犯罪记录证明； 

（4）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说明； 

（5）不存在大额逾期未偿还债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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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信用报告； 

4、转让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以上文件一式三份，须同时提供电子文档。上述文件将用于评审使用，并根

据评审需要进行复制。文件一经接收，不予退还。 

（四） 受让申请文件的送达方式：特快专递。 

（五） 转让方指定的接收文件地址及人员如下： 

联系人：许琦 

通讯地址：江苏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180 号创业大厦 15 层 1507 室 

邮政编码：215300 

电子邮箱：ksxuqi@126.com 

电话：0512-57029890 

五、征集程序 

1、创业控股在征集期内接收拟受让方递交的受让申请文件和保证金； 

 2、在 5个工作日内确定受让方，并退回其他申请人的保证金（不计利息），

若最终确定的受让方拒绝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其保证金不予退回； 

3、《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在前述已支付的保证金

基础上，补充支付剩余保证金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0%（如

需）（保证金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自动转为等额股份转让价款）； 

4、本次转让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5、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本次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具体程序将在合法、合规、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

下进行，创业控股将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择优选择受让方，并严格按照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后续事项。 

六、批准事项 

本次转让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批准后方能组织实施。 

七、本次转让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次

公开征集完成后，本次股份转让事宜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因

此，一方面，在征集期内转让方能否征集到拟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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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集期内征集到拟受让方后，本次转让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是否能实

际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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